
新北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就學就托費用補助申請表 

申請人 姓名: 

身分證統一編號: 
受補助人 

姓名: 

身分證統一編號: 

戶籍地址  

案件類型 □婚姻暴力  □兒少保  □性侵害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

申請所需文

件 

□申請表。 

□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。 

□申請人領據正本。 

□個案評估表(內容應含(1)案情陳述(2)家庭概況(3)經濟概況(4)領用相關補助概況(5)社

工評估）。 

□學雜費三聯單繳款收據或繳款證明正本。 

□學生證影本或在學證明正本。 

□領款人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。 

□其他經本府家防中心指定之必要文件。 

本人以上所填各項資料屬實，否則自負法律責任。若以不正當方法取得補助，一經查證屬

實，貴中心得追回溢領款項。 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若為 12 歲以上未成年人，除本人

簽章外，父母其中一方或監護人亦應共同簽章。 

申請日期 民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

申請補助

項目暨補

助金額 

□幼兒園：金額總計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□每人申請     年度    學期學費       元整、月費每月       元整。 

□請領期間自     年    月起至     年    月止，共     月。 

□國中小：金額總計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□高中職：金額總計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□國小三年級以下課後安親班：金額總計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□未滿 12 歲子女機構或居家臨托費：金額總計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※跨年度預算需經下年度市議會審議通過後始能動支。 

初審 

同期間申請人是否領有政府相關補助？ 

□ 無 

□ 有，補助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領有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 

社工員  督導  

審核結果 

（本欄由本中心

填寫） 

□ 符合，核定補助額度同申請金額。 

□ 符合，核定補助額度同申請金額；惟請領期間遇跨年度預算需經下年度市議會

審議通過後始能動支，故本申請案： 

            年度補助金額計             元整； 

            年度補助金額計             元整。 

□ 不符合補助。 

承辦人 組長 副主任 主任 

   
 

*洽詢電話 02-89653359 分機 2412 
10904 


